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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培训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及法

人治理规范化建设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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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全省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全省性社会

组织：

面向社会组织开展分层次分对象的培训工作，对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全省社会组织规范化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切实增强培训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操

性，提升工作质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把握抓好培训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以培训强政治引领，把准社会组织发展方向。开展党

建专题培训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社会组织领域决策部署的关

键举措。通过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

导社会组织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压紧压实党组

织在重大决策、日常管理中的政治责任，确保社会组织始终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同频共振。

（二）以培训促规范治理，夯实社会组织发展根基。规范化



建设培训是破解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难题的有效抓手。针对部分社

会组织存在的决策机制失灵、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通过政策解

读、案例教学等方式，推动健全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

事（会）协同治理机制，完善财务监督、分支（代表）机构管理

等制度，实现社会组织依法依规运行。

（三）以培训提服务能力，彰显社会组织责任担当。聚焦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实务能力培训，切实提

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行业素养、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不断增

强社会组织资源整合和服务创新水平，重点培育一批党建引领

强、专业能力优、社会口碑好的示范性组织，推动其在服务国家、

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和服务行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精准聚焦抓好培训工作的重点任务

（一）聚焦关键环节。在换届筹备阶段，业务主管单位（行

业管理部门）应采取举办培训班或指导召开理事会等方式，深入

所属社会组织讲明党的组织原则和换届工作要求，指导社会组织

党组织切实参与换届工作的全过程，共同把好政治关、人选关和

程序关，以达到通过依章程换届优化社会组织领导班子结构，提

高领导班子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积极作用。对所属社会组织

筹备成立、事项变更、评估年检等关键环节，以及实施监督检查

后的整改环节，可安排相应培训及时解疑释惑回应共性需求。

（二）聚焦培训对象。针对社会组织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党组织负责人等关键人员，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对于社会组织负



责人和法定代表人，重点培训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社会组织管理

法律法规以及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理念，提高他们的政治站位和管

理能力，确保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对于党组织负责人，要加强党建业务知识培训，如党组织建设、

党员教育管理、党内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提高其抓党建工作

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聚焦重点领域。针对经济、科技、民生、文化艺术等

重点领域的社会组织，持续加大党建引领和规范化建设培训力

度。经济领域的社会组织要重点围绕乡村振兴、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战略，在助力招商引资、培育壮

大会员单位（企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科技领域的社会组织

要重点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标准制定、推动会员单位企业

开展“智转数改”等方面，通过政策解读、培训授课、走访调研、

联动服务等方式，为助力国家科教兴国战略贡献更多力量。民生

领域的社会组织要重点围绕积极对应人口老龄化战略、银发经

济、扶弱助残、救助帮扶、儿童关爱、公益慈善等事业，发挥专

业优势，在坚决防止发生“伪公益”“伪慈善”等涉嫌违规违法

事件的同时，切实担起服务社会的时代责任。文化艺术领域的社

会组织要重点围绕文化传播、艺术创作、公益演出等方面，向群

众提供更多优秀优质的“精神粮食”，为助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承、坚定文化自信作出应有贡献。其他领域的社会组织也要结

合自身实际，精准定位、深耕细作，为助力经济社会各领域、全



方面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多有益作用。同时，要通过强化党建引领，

建立健全重点领域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加强对其资金使用、业

务活动、项目开展等方面的监督，确保其合法合规运营。

三、凝心聚力推动充分发挥“四个服务”作用

（一）加强示范引领。近期，民政厅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将

举办“社会组织大讲堂”党建引领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系列讲座，

拟每月开展 1 期，共 8 期。后续省委社会工作部和民政厅还将分

别围绕提升党建水平和促进规范化建设，分领域、分类别、分对

象不定期开展培训，并组建党的建设和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师资

库，丰富完善线上培训课程，为各全省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开展面向所辖社会组织的培训工作提供支持。

（二）落实主管责任。各全省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行

业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职责，根据所辖社会组织实际情况

以举办培训班、读书班、研讨班或在相关行业性培训中安排社会

组织党建及内部治理规范化课程等多种形式，有效开展培训工

作。要加强与所辖社会组织的联系，抓实党建检查评估、年检年

报初审等日常管理工作，将培训工作与督促社会组织落实党建责

任和扎实开展全省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专项行动相结合，坚持问

题导向、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用性，达到以训明规、以训促改的

目标。

（三）夯实自身建设。各社会组织要充分认识加强党建引领、

促进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参与民政厅、省委社会工作



部、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等开展的各类培训活动，认

真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社会组织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和能力。要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建立健全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重大决策机制，确保党组织在社会

组织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要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规范工作流程，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要积极配合业务主

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自觉接受监督检查，不断改进

工作，为推动全省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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